附件42

关于2023年遂宁市船山区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情况说明

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0528万元，为预算的83.67%，同比减少8.17%。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决算数为32253万元，为预算的95.52%，同比减少8.15%。
[bookmark: OLE_LINK9]二、国防支出决算数为268万元，为预算的57.26%，同比增加1.52%。
[bookmark: OLE_LINK10]三、公共安全支出决算数为12071万元，为预算的91.59%，同比减少6.61%。
[bookmark: OLE_LINK11]四、教育支出决算数为51663万元，为预算的93.99%，同比增加0.26%。
五、科学技术支出决算数为184万元，为预算的85.58%，与上年持平。
[bookmark: OLE_LINK12]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决算数为2989万元，为预算的69.22%，同比减少57.30%。
[bookmark: OLE_LINK13]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决算数为36253万元，为预算的95.29%，同比增加4.20%。
[bookmark: OLE_LINK16]八、卫生健康支出决算数为20890万元，为预算的89.74%，同比减少23.93%。
[bookmark: OLE_LINK14]九、节能环保支出决算数10590万元，为预算的64.40%，同比增加120.17%。
[bookmark: OLE_LINK15]十、城乡社区支出决算数22187万元，为预算的81.01%，同比增加8.36%。
[bookmark: OLE_LINK19]十一、农林水支出决算数43448万元，为预算的73.00%，同比增加3.26%。
[bookmark: OLE_LINK17]十二、交通运输支出决算数9883万元，为预算的63.26%，同比减少14.65%。
[bookmark: OLE_LINK18]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决算数150万元，为预算的22.56%，同比减少89.83%。
[bookmark: OLE_LINK20]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决算数1260万元，为预算的33.63%，同比减少16.72%。
[bookmark: OLE_LINK22]十五、金融支出决算数686万元，为预算的80.99%，同比增加2882.61%。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决算数4320万元，为预算的96.43%，同比减少50.05%。
[bookmark: OLE_LINK21]十七、住房保障支出决算数19092万元，为预算的80.85%，同比减少44.39%。
[bookmark: OLE_LINK24]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决算数210万元，为预算的12.10%，同比减少50.59%。
[bookmark: OLE_LINK23]十九、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决算数3403万元，为预算的81.98%，同比增加54.12%。
[bookmark: OLE_LINK6]二十、其他支出决算数为644万元，为预算的84.40%，同比增加112.54%。
二十一、债务付息支出决算数为8047万元，为预算的100%，同比减少3.15%。
二十二、债务发行费支出决算数为37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附件43

关于2023年遂宁市船山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的说明

2023年遂宁市船山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数为138429万元，为预算的91.85%。具体情况如下: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决算数为1745万元，为预算的46.02%。
[bookmark: OLE_LINK7]二、城乡社区支出决算数为13435万元，为预算的86.19%。
三、农林水支出决算数为1373万元，为预算的38.03%。
四、其他支出决算数为108558万元，为预算的94.90%。
五、债务发行费支出决算数为104万元。












附件44

遂宁市船山区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因我区对下级(乡镇、街道)实行的“乡财县管”体制，将乡镇和街道作为预算单位进行管理，对下级(乡镇、街道)没有转移支付相关数据。故：附件6：“2023年遂宁市船山区对下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决算表”，附件21：“2023年遂宁市船山区对下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决算表”，附件32：“2023年遂宁市船山区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决算表”均无数据。
特此说明。


















附件45

遂宁市船山区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1、 全区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2年初，全区政府债务余额472,824.5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26,405.78万元、专项债务246,418.77万元），2022年全区新增政府债务158,491.9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44,168.91万元、专项债务114,323万元），一般债务44,168.91万元包括新增一般债券1,133万元，用于遂宁市船山区2022年小型水库安全运行项目133万元、涪江流域联盟河支流（船山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1000万元；专项债务114,323万元包括新增一般债券110,30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项目收益能够完全覆盖债券本息的公益性项目建设，今年主要用于新建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遂宁段）项目6,300万元、遂宁市船山区2021年幼儿园校园校舍改造项目1,000万元、遂宁市船山区中医院业务用房改造项目2,000万元、遂宁市船山区凯旋路道路（含南津北路老城区段）及管网改造项目5,000万元、遂宁市船山区临港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9,950万元、遂宁高新技术产业船山园区科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6,000万元、遂宁市船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4,500万元、遂宁市船山区圣平岛田园综合体项目（一期）10,000万元、船山区老旧小区改造（二期）6,700万元、船山区老旧小区改造（三期）8,900万元、彰德桥棚户区改造项目1,500万元、永河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项目5,000万元、船山区川浙共建藏区扶贫工业产业园区项目（通港大道及配套停车场建设项目）15,450万元、船山区川浙共建藏区扶贫工业产业园区（工业孵化器-标准厂房项目）6,000万元、船山区城镇供水设施提升改造项目2,000万元。
2、 债务偿还情况
2022年全区政府债务到期本金48,542.16万元（一般债券到期本金43,035.91万元，专项债券到期本金5,463.33万元，外国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到期本金42.92万元）。其中：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偿还到期债务本金1,483.25万元（专项债券1,440.33万元，外国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42.92万元）；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到期债券本金48,499.24万元（一般债券43,035.91万元，专项债券4,023万元）
截至2022年底，全区政府债务余额582,788.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27,509.96万元（因外债汇率变化，导致外债余额增加14.1万元），专项债务355,278.44万元），低于2022年全区政府债务限额590,373.76万元。


附件46

遂宁市船山区财政局
关于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为深入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情况，现将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编制年初预算时，要求各预算单位申报项目和部门整体支出预算必须全部编制绩效目标，无绩效目标的项目一律不纳入年初预算安排，采用线上评审的方式选取53个项目进行绩效目标审核，未通过绩效目标审核的项目和部门整体支出预算将退回重做。区财政局批复下达预算时，通过规范格式同步下达绩效目标，明确部门是预算执行主体，负责实现项目绩效目标。严格执行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审、同步上会、同步批复、同步公开”,让绩效目标真正成为预算编制的前置条件。
(二)充分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在编制年初预算时，各部门对本单位所有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自行评估，并将绩效评估报告作为绩效目标申报的重要依据，未进行事前绩效评估的项目不得纳入年初预算安排。区财政局针对新增重大项目支出等，结合船山区实际情况，选择一些社会关注度高、涉及面广、金额较大的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2023年选定了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项目、三名工程等10个区本级预算安排的项目开展事前评估工作，涉及资金总额1048万元。经评估，对其中3个预算项目资金进行调整，调减预算资金180万元。
(三)加强事中绩效监控工作。我区按照省市绩效运行监控文件要求，对所有预算项目都开展了绩效执行跟踪监控。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对2023年度1-9月期中财政资金绩效运行情况进行了全覆盖自查，我局根据各单位上报的运行监控情况选取6个单位的项目进行重点监控。针对项目运行效果不佳的，调整年度预算，共计收回指标1.044亿元。
(四)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参照省、市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并结合我区实际，2023年对区本级纳入预算信息公开的部门全部纳入自评范围，要求各部门对本部门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开展自评并撰写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并对区商务局、界福路街道办事处、区卫健局等10个部门的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进行重点抽查，涉及资金总额25714.57万元。同时选取了涉及惠民惠农政策、生态环境治理、农村基层设施补短板等方面的12个项目和1个财政支持政策做现场绩效评价，涉及资金总额40427.6万元；抽选的23个(政策)项目平均得分91.03分，有18个项目得分高于90分，有4个项目得分在80-90分之间，1个项目得分在80分以下；抽选的10个部门整体支出平均得分86.64分，最高得分为93.75分，最低得分为81.9分。通过对22个重点项目进行抽查复评，项目资金安排符合国家政策规定，项目目标完成率较高，实施过程规范有序，项目整体质量基本符合计划及方案要求，较好地实现了项目支出的预期绩效目标；通过对10个重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抽查复评，财政下拨资金到位率高，政策执行有力，资金管理情况较为规范，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各部门基本履行了本部门应履行的相关职责，基本能够按照整体规划组织实施，较好地实现了部门支出的预期绩效目标。
(五)做好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我区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入全区目标绩效管理范畴内，出台了《遂宁市船山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船山区委区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明确了以倒扣分的方式，将各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工作的考核结果与年度绩效目标考核结果、次年公用经费、项目经费预算等挂钩。
[bookmark: OLE_LINK5](六)严格落实绩效信息公开。逐步推动各预算单位将绩效目标、自评结果等在政府门户内公开。区财政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民生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绩效情况，逐步依法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通过在“阳光下”运行，提升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bookmark: OLE_LINK1]二、主要经验和存在不足
(一)主要经验。一是逗硬实施考核。我区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绩效考核体系，逗硬考核。2023年，我局严格按照《遂宁市船山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不力的单位逗硬扣减目标考核分，同时按比例压减部门整体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涉及重点项目、民生支出等不能压减的，同比例压减该部门公用经费)。通过考核，提高预算单位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二是积极运用考核成果。将绩效评价结果与第二年的预算安排相结合。对评价结果为优秀的单位，在安排预算时给予优先考虑；对评价结果为良、中、差的单位，在安排预算时从紧考虑或不予安排；项目单位未按规定报送预算绩效目标或评价报告的，特别是对跨年度项目，财政部门将暂缓拨付财政资金或调减预算；已申报项目或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但未通过区财政局审核的，将通知相关单位重新进行申报，二次审核仍未通过的，区财政局在审核预算时不予安排。三是创新三方机构合作方式。2023年事后绩效评价开展过程中，我局积极协助区属国有控股代理记账机构参与到绩效评价工作中，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采用“传帮带”的方式，系统地学习绩效评价相关专业知识，培养我区自身的绩效评价从业人员，充实地方绩效评价专业人才库。
(二)存在不足。一是部分部门及单位对项目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认识和重视不够，对绩效管理的意义认识不清，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分配、轻管理”的观念还没有彻底根除，造成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项目资金无分配方案，未体现突出重点原则、专项资金结余较多、会计核算不规范、业务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未履行监管职能、项目单位管理不到位，未按项目管理办法监管项目、部门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二是项目绩效目标不明确。部分单位在申报绩效目标及进行绩效自评时没有积极与财政局对口业务股室协调，造成填报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和自评报告等资料质量参差不齐。
三、下一步工作改进举措
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关于财政预算支出绩效管理要求，进一步落实财政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制度，细化项目绩效目标内容，加强预算执行考核，在资金分配上按照要求进行科学合理分配，突出重点兼顾公平，符合财政资金改革方向，全方位理解政策，提高项目效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二是严格按项目资金管理要求规范使用项目资金，按照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资金分配计划进行资金拨付和使用，做到专款专用，控制项目支出，按预算文件执行经费开支，避免超支，强化会计核算质量，做好项目支出核对与记录，确保同一项目资金下各个项目支出清晰可查，确保资金安全高效。督促主管部门加强项目验收管理，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对项目实施单位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督查，组织相关专家参与项目验收，认真评定建设项目质量等级，通报相关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分析出现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措施，确保项目高效完成。三是进一步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完善绩效目标导向机制。从项目资料申报开始，重视绩效目标申报的完整性、合理性、可行性，合理进行预算申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率。积极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自评工作，进行自查自纠，充分完成项目绩效目标。同时，将绩效目标作为项目实施完成的重要依据，为后期绩效追踪、问责提供标准。四是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的理念。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单位年度预算目标，细化预算指标，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推进预算编制科学化、准确化。年度预算编制后，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纠正偏差，为下一次科学、准确地编制部门预算积累经验。
[bookmark: OLE_LINK2]四、建议意见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要求各单位也成立相应的机构，制定相关办法，进一步充实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的工作力量，抽选熟悉业务、工作扎实的同志负责绩效评价日常工作。在区人大、区政协、区审计局、区纪委监委等相关领域聘请人员组成预算绩效管理监督小组，深入基层巡视督查、参与项目绩效评价，适时进行现场督导。加大对重大项目实施公开评审，动态跟踪监控等工作力度，促进预算绩效监控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不断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绩效，促进预算绩效管理监督工作常态化、全面化。
[bookmark: OLE_LINK3](二)建立地方专业评价队伍。通过选聘专业第三方机构，采取“传帮带”的方式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对区属国有控股代理记账机构及财政局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评价专业知识的培训，“以战代练”,加快本地区、本系统绩效评价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由本地各行业、各部门专家组成的绩效评价人才库，加强财政干部队伍中从事绩效评价人员的培养，探索成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协会，为绩效管理提供智力支撑。
[bookmark: OLE_LINK4](三)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细化现有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共性项目设置共性指标，对农业、教育、扶贫等民生项目设置个性指标，确保项目能得到真实、客观的反映和正确的评价，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和效益。
(四)强化绩效问责机制。区级财政对绩效评价发现的各类问题以点对点的形式，督促相关单位在项目立项、制度完善、加强管理、问责追责、提高资金绩效等多方面实行“一对一”整改到位，切实将评价结果作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支撑。同时，区纪委监委、区审计局、区财政局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项目检查，对项目资金管理不严，使用方向偏离绩效目标的单位和相关人员，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提高全区预算绩效管理整体水平。
